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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平台为经网络信息技术下相互依赖的双边和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一起创造价值

的商业组织形态。近些年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更加凸显，相比国外较为完备的

反垄断法律体系，我国反垄断法律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相关法律规制未来的发展与方

向尚不明确，急需加速相关建设。本文研究结合国内互联网垄断行为和国外优秀法律规制，从完善我国

现行相关法律，加强市场监管，注重消费者利益，政府的处罚与指导统一结合，建立全新体系的平台垄

断法等方面出发，寻求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新出路，推动互联网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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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platform enables the interdependen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subjects to interact 
under the rules provided by the specific carrier through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 form that creates value together.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platform monopoly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 
19 pandemic.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anti-monopoly legal system abroad, China’s 
anti-monopoly laws are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relevant 
legal regulations on Internet platform monopoly behavior is not clear, and it is urgent to acc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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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relevan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omestic Internet monopoly behavior and for-
eign excellent legal regulation, starting from perfecting the current relevant laws in China, streng-
thening market regul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nsumer, unifying the govern-
ment’s punishment and guidance, establishing a new system of platform monopoly law, to seek new 
way antitrust digital platform, promote the Internet digital platform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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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平台垄断的表现形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被引入中国后，互联网数字平台不断发展，涌现出腾讯，阿里巴巴，美团，

字节跳动等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大平台，但是垄断问题并未凸显。这些年，随着我国网民的数量逐渐饱

和，互联网企业通过扩大用户数量达到增加企业利润的效果大大减弱。互联网巨头企业为了企业的利润

和持续发展，选择通过“二选一”等垄断行为，扩大自身经营领域版图，恶意挤压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生

存空间，并且打压中小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形成垄断，使社会创新活力降低。如今互联网平台垄断模式

呈现多样化形式，主要的垄断模式有这几种。 

1.1. 相关平台数据滥用行为 

其通过滥用非公开数据精准掌控目标客户。例如“大数据杀熟”，即互联网平台根据收集的用户数

据进行梳理分析后，建立用户模型，然后据此给不同用户推荐具有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和定价[1]。在 2021
年七月，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胡女士诉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中 1，认定携程对

胡女士进行了大数据“杀熟”。这种行为显然会对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数

据杀熟就是新型数字平台垄断行为。 

1.2. 相关平台价格滥用行为 

互联网平台的价格滥用，主要表现为掠夺性定价和价格歧视。其中掠夺性定价行为通过交叉补贴等

方式，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驱逐竞争者，占领市场。而价格歧视是指随着平台企业发展，

平台企业利用数据优势对于同样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同一平台同一时间进行搜索，不同用户检索到的价格

不同以期达到利润最大化。价格滥用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也阻碍了平台企业的创新，是对市场

健康发展的一种伤害。 

1.3. 数字平台算法滥用行为 

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其本身并不具有垄断属性，算法技术对于数字经济转化效率与资源配置具有

优化作用。但部分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权力优势，通过使用同一特定的定价算法和历史定位数据协调定

价从而使市场价格趋同，形成“中心辐射的共谋场景”，达成价格合谋，若其竞争者跟进算法共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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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则可瓜分市场份额，否则将受到惩罚[2]。算法滥用易造成消费者隐私泄露使人随时受“监控”，同

时也会有消耗对电商平台的信任情况。数字平台算法滥用行为对用户的隐私很容易产生侵害，很多是法

律允许的非法行为，是典型的互联网数字平台垄断行为。 

1.4. 相关平台排他性交易 

限定交易相对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易从而排斥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在 2021 年四月，阿里巴

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被处罚款 2，事实上平台企业涉嫌“二选一”遭起诉的事件经常

性出现。这种通过强迫“站队”打击竞争对手的行为损害了市场活力。互联网平台排他性交易这种较新

的模式很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不利格局，使垄断现象越发严重。 

1.5. 扼杀性并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并购行为屡见不鲜。对于不少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型初

创平台时有面临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要么被收购，要么被消灭”的打压，从而失去市场竞争力。例

如，腾讯的控股子公司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顺丰的关联公司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3]。扼杀性并购会有效打击小型竞争者，巩固大型互联网平台

企业的垄断地位，不利市场竞争与反垄断。 

2. 互联网平台垄断的原因分析 

2.1. 网络用户规模优势 

网民不断增加，互联网平台用户也随着不断增加，而用户规模愈大，其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也愈强。

强大的用户吸引力使得互联网平台可以依托大数据、算法技术等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向不同社会群体用

户提供平台和中介从而将自己置于这些交互活动中心[4]，日渐深入用户日常生活。例如国内的外卖平台

利用人口红利，满足用户消费需求，通过不断完善运作机制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而淘宝和支付宝通

过交易佣金和排名创造了万亿奇观这也是基于网络用户规模之上的。当用户的依赖性愈深，平台拥有的

在相同市场配置下资源控制力愈强，从而容易在互联网某一领域形成寡头市场。 

2.2. 快速的市场抢占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能够促进节点的信息共享与互通，而互联网平台能利用这种网络效应优势不断扩

展发展抢占先机。比如在互联网的信息潮流中，由于商品种类繁多而商品的可选择性日益增加，传统商

誉在互联网巨大信息流冲击下信用力日渐薄弱，而看似自由的互联网无时无刻充斥着各色广告导致消费

者无法对信息做出过多思考。新产业出现时产品将会有大量的投资用于广告宣传抢占先机，宣传力度越

大，资本投入往往越多，小资本难以承受其代价。市场的快速抢占导致现在旧市场的难以进入，小型平

台无力竞争从而淘汰出局。 

2.3. 海量数据支撑 

在现今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互联网平台在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使得其拥有

基于数据的天然优势地位[5]互联网平台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垄断，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海

量数据，不难发现一些平台利用这些海量数据整合进行“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以求达到利润最大化。

而平台的这种基于数据优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而会引起反竞争效果，不利于中小型平台企业创业积极

性，造成市场生态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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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资本的扩张性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互联网平台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追求最大限度地增值。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初期依赖资本才能完成原始积累。随着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收购吞并其他小资本增

强自身资本实力，从而在其领域内走向寡头垄断[6]。 

3. 我国对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法律规制及其不足 

3.1. 我国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规制 

我国对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法律规制发展较晚，早期并没有很好限制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近些年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逐渐被重视，出台的相关法律在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道路上不断突破，取得了一

定进展。 
2019 年 1 月 1 日，《电子商务法》的施行在对电子商务领域竞争出了严格的限制，很好地规范了传

统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法》对互联网平台实施垄断行为侵犯的

重要主体做出了保护，有效抑制了互联网平台的野蛮发展。2022 年 8 月 1 日，新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要

求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

禁止的垄断行为和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一直以来的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做出更严格

的限制。 
2022 年 1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提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全链条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严格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

集中行为。 
2022 年 8 月 1 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其中明确了对轴辐协议的规制与反垄断相

关制度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具体适用规则并加大了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严格规制了平台经济垄断。

我国互联网平台相关法律规制正在一步步走向完善。 

3.2. 我国互联网平台垄断法律规制的不足 

近年我国对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相关法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仍有不足。在

我国如今相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框架中，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形成了多元化、分散性立法的格局。《电

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在不同方

面调整互联网领域相关部分，但仍有较为普遍观念认为没有在本质上突破反垄断法的认定框架、规范和

原则，在传统法的框架体系中融入数字经济的相关概念和关系并不代表完成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法

律适用，这样的分散立法会失去制度的系统性。反垄断法中相关互联网垄断问题的技术处理模式需要新

的框架模式。 
由于互联网垄断问题的多变性和法律的监督限制滞后性，因此我国在立法方面应当注重市场监督利

用政府的监管与指导。用何等计算方式纳入对市场份额等计算尚不明确，这就使规制映射的事物或行为

性质的认识被模糊化，相关执法机构的监管与审判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保守的司法解释不适合多变的

互联网数字平台市场，如今相关法律规制虽然加入了部分互联网或数字经济的要素，但是与有关国家或

地区上述相关立法存在本质差异[7]。 

4. 国外关于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法律规制及启示 

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相关法律发展较晚，一些起步早的国家成熟的相关法制体系可以让我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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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这可以拓宽我们的司法思路道路，也是为新的体系提供方向。 

4.1. 欧盟 

数字互联网平台受制于欧盟反垄断的三大基石制度，但是数字平台经济的市场垄断拥有特别的形成

机理、反垄断政策的调整和方法的变革。欧盟认为相较于横向合并，纵向的合并造成的垄断影响更大，

所以其注重纵向合并的限制。发起了公众咨询这一社会监管方式数字服务法律框架中的问题，使其更加

透明化。重点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和滥用市场支认为配地位的控制。欧盟拥有和可

以预见拥有根深蒂固的长期地位的数字平台需要成为守门人的角色。颁布《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

法》，跳脱出传统法，重新构建现代数字服务新型法律框架，更加适合互联网新型数字平台的管制。 

4.2. 日本 

日本与中国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做法上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日本积极推动数字平台交易透明化，

创新监管模式，实行综合监管。切实为消费者着想，完善平台垄断考量因素，力求公平正义的环境。同

时日本平台反垄断相关立法不断进行本土改革，流通领域的竞争法规则非常全面，不断改进造就了适合

其本土制度的新道路。在法律规制上选择就互联网数字平台垄断具体方面单独立法，例如《禁止私人垄

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就从交易信息方面限制了互联网平台可能形成垄断的行为。 

4.3. 美国 

美国注重司法误判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判决时力求公平正确的数据和分析。近些年美国也发起了许

多的平台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调查，加大了监察管制力度。同时更加关注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会更全面的

考虑到各方群体福利问题。趋向平台自我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利用市场的力量优化数字生态环境，

被认定为关键设施的超级平台应承担强制开放和共享访问通道的义务。美国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

法》有广泛司法扩张解释的空间，有效地限制了互联网新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出现。 

4.4. 启示 

国外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法律规制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在其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

方。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道路不能仅限于现有法律框架，就互联网新型平台经济垄断应筑建更灵活全

面的新法律框架。切实保证消费群体的权利，同时利用互联网平台自身调节能力，落实其在相关方面的

义务，加大透明度与监管力度，严格限制平台垄断行为。结合我国市场具体情况，在立法上需求更新更

合适的处理。 

5. 有效规制我国平台垄断行为的思考 

5.1. 完善我国现行相关法律 

我国现行互联网平台垄断相关法律还未得到完善，但我国如今的互联网平台环境需要更加全面细致

的法规来规范，例如垄断因素的界定还存在争议，考量的标准仍然模糊不清，需要更加细致的司法解释，

规范垄断环境。在规范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界定的同时加大对互联网平台恶意竞争垄断行为的处罚。在

立法时加入更科学的经济学分析，明确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主体的责任认定。 

5.2. 加强市场监管，注重消费者利益 

因为法律的滞后性，尤其互联网平台数字经济的复杂性，监管必须承担更多的作用。监管需要有预

见性，而不是单纯等其造成损害给予惩罚。应区别新型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事后监管与事前监管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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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力推行数字平台的相关数据透明化。数字经济监管机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健全监管渠道，

政府、社会、平台自身监管皆需重视。消费者权益问题需切实重视，限制互联网平台侵害消费者利益并

从而获得垄断优势，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与民生问题有机结合。 

5.3. 政府的处罚与指导统一结合 

互联网数字经济在如今这个时期非常重要，所以需加大对互联网平台违法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健

全惩戒机制，如剥离部分业务、知识产权、品牌等。同时引导互联网超级平台向守门人的方向发展，使

其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并落实其互联网平台自身监管制度。 

5.4. 建立全新体系的平台垄断法 

目前《平台发展意见》没有选择新的法律框架，还是使用反垄断法的框架，这样难以面对今后不断

变化的数字经济格局。将来需要新的法律，跳脱于反垄断法框架之外，结合我国本土地方化情况，制定

全新的平台数字经济反垄断法律体系，以适应复杂的数字经济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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